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武漢肺炎)第七次防疫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年 3月 18 日上午 11時 45分~上午 12 時 15 分 

二、 地點：學生活動中心會議室 

三、 主席：翁進坪校長                       紀錄：高惠娟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冊 

五、 主席致詞 

1、 目前政府規定外籍人士限制入境，本校教職員及學生非必要請不要出國，

如果有出國返台後皆要進行依規定居家檢疫或自主管理 14天。 

2、 盡速購買熱像儀，採購後在校門口搭設臨時棚帳或隧道，提升準確度。 

3、 各單位消毒工作仍維持每日兩次，且要進行回報。 

六、 上次決議事項報告及執行 

1、第六次防疫會議會議記錄確認。 

2、全校健康關懷問卷填報完成率 74.52%。 

3、防疫經費 2百萬已提案校務基金委員會申請，待通過後執行熱像儀招標  

   及其他防疫措施。 

4、事務組及生輔組針對學生校內車速過快及違規停車問題，分別以校內通 

   報、班級 line群組及現場勸導、張貼告示宣導，情況有改善。 

七、 業務報告 

1、指揮中心最新具感染風險民眾管理機制(0317修訂)，如表一。第三級新 

增日本、馬來西亞、越南、泰國、新加坡、菲律賓、印尼等與本校師生

密切往來的國家。 

2、因應多起境外移入之個案，教育部 3/17新聞稿(如附件一)宣布大專校 

院自 3/18日起至本學期上課結束日止，應避免教職員工生非必要或非急

迫之出國，並須加強自境外返國教職員工生之清查及健康管理措施。非

屬必要之出國案應不予同意、已核准之出國案件亦應重新審核。需積極

勸導學生停止國外旅遊、另提醒學生入境誠實申報旅遊史，並主動告知

學生，以利安排健康管理措施，若因隱匿造成防疫缺口將追究責任。非

必要前往旅遊疫情建議第三級國家返國後，不得申請補償並加徵必要費



用，若入境檢疫通知書填寫不確實或違反檢疫規定者，將依法罰 10 萬-

100萬。 

3、全校健康關懷問卷收集 2742份(含校內外人士)，目前居家檢疫人數 1 

人(台北檢疫旅館)，健康自主管理 10人(馬來西亞 2人、日本 2人、菲

律賓 1 人、越南 5 人)。目前返國之外籍生皆能配合本校所拉高之防疫

等級，於住家、宿舍居安或於校外租屋處自主管，外籍生校內自主管理

5人。擴大社區篩檢 2人皆為陰性。 

4、 教育部非 14日健康檢測者有發燒自主回報系統，統計對象為全校教職 

員工生及其他，收集來源以入校檢測、宿舍體溫量測及全校之體溫回報

為收集來源，上一周發燒回報人數為 1人。教育部目前重點放在校內師

生發燒及呼吸道症狀及早篩檢，請協助多加關懷系上、單位師生健康情 

形以及早發現個案。 

5、因應武漢肺炎，健保局放寬僑外生居留日數認定，不受 30天出境限制，

僑委會並補助僑生自費延長傷病保險合約，將協助校內未加保之僑外生

(電機、應外、觀休)處理相關事宜。 

6、校內近期有招生面試、系會運動周或其他活動辦理，希望主辦單位能參 

考指揮中心公告之因應指引:公眾集會等建議辦理，另有中央多項活動競

賽之防護措施處理原則、因應策略可參考。 

7、因應防疫小阻決議校外人士不進入校園，外送食物取餐範圍預定為面對 

校門口左側角落花圃。 

8、防疫物資盤點 

 

防疫物品 數量 備註 

醫用口罩 健康中心存量:990個 

教育部補助:剩餘 1660個 

 

分發於各系辦、校安中心、宿舍、總

務處等一線單位，另提供健康自主管

理人員至期滿後延長 7天之口罩 

N95口罩 健康中心 50個 於防潮箱內保存但已過期 

耳溫槍 4支 健康中心 

額溫槍 1、 30支(92年、98年購

置)  

2、教育部補助 6支(借 3

支健康自主管理者) 

1、分發至各系、圖書館、校門口、

宿舍、支援活動辦理或考試。 

2、因機型屬於接觸型額溫槍，擬用

居安宿舍、隔離房使用。 

防護衣 隔離衣*1件 

防護衣*10件 

SARS 期間留下一件 

近期購入 10件 

面罩 防護型面罩*1  

 

 

 



八、 各業務報告 

(一)研發處報告事項： 

1、 依教育部 3月 13日臺教文(三)字第 1090038993號來函要求簡摘如下 

(1)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快速蔓延，教育部請各校審慎評估各國疫

情及搭機染疫等風險，減少或暫緩各類學生出國研習交流活動。 

(2)國外許多學校已宣布停課避免集會群聚活動，各校應主動聯繫並確實掌

握包括海外研修、實習、見習、參訪等各類學生就學及居住情形。 

(3)倘確因緊急特殊需求須返國者，各校應確實遵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公布之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落實包括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

主健康管理等各項措施。 

(4)尚未入境之國外交流學生，應審慎評估該類學生入境後學校可負荷之居

家檢疫宿舍等防疫措施。 

(5)已入境之國外交流學生，應確實追蹤掌握其健康管理情形。 

(6)有關學海系列計畫，前已函知各校，倘因疫情之事由，須變更研修或實

習期程，得依該函說明事項辦理。 

  (7)避免疫情擴散，各校應提醒學生避免於假期(如清明掃墓節等)出國旅

遊，以免受到暫緩入境、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等管制措

施。 

2、 本校目前透過學校與對方學校或機構以合作或簽約方式選送赴外(包含交換、

交流、實習、競賽、遊學、參訪等)人數統計為 12位(3/17三位應外系交換

至馬來西亞學生因應疫情，申請回國) 

 

 

 

 

 

 

 

 

 

 

 

 

3、 本校目前外籍生返校情況，除 1位葡籍生居澳無法入境，2位馬來西亞與港

生分於新加坡與日本實習、一位澳門生服役，本校尚有觀休系雙聯學制之越

南生 5名因考慮疫情，尚未歸校。 

(二)、總務處報告事項 



1、學校原有門禁管制時間為每日晚上約 11 時，管制時間會關閉學校大門以

管制安全，因配合防疫學校目前僅剩學校大門出入，故仍有學生要求進出

校園或訂餐外送之情形，請各系向學生宣導配合學校門禁。 

2、環安組提醒各單位及系所，落實每日消毒環境兩次，以避免傳染病於校園

發生，填寫檢核表每周填報本組。 

(三)、人事室報告事項 

1、人事行政總處 3/17 發函，各機關、學校及事業機構人員，自即日起至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散之日止，平日、假日出國均

應明確填報或使機關知悉前往國家、地區(含轉機)。 

2、鑑於國際間疫情日益嚴峻，世界衛生組織已宣布疫情為全球大流行，考量

疫區及飛機均為高風險感染地區（環境)，仍請各位師長同仁務必審慎評

估出國之必要性及急迫性，並注意相關防疫措施最新消息，勿成為澎湖縣

疫情的擴散點。 

3、3、3/13教育部人事室處修正公立學校武漢肺炎期間，公立學校教師請假

說明(如附件二)，修訂 3/13 非因公奉派出國且返國列為健康自主管理者

改請病假，並列入年度計算，或改以其他假別辦理。 

(四)、教務處報告事項 

現中原大學已實施遠距教學，請各系預先規劃工作人員，於有需求時進行

課程錄製，進行非同步遠距教學。 

九、主席裁示 

1、待防疫經費通過後，盡快購買熱像儀並規劃進入校園之行進路線。 

2、即日起教職員有出國需求，需經由校長嚴格審核，若非必要則不予以同

意。 

3、本校外籍生可予以彈性延後註冊、繳費(住宿費在未回國前可免繳)，請

系上及研發處協調外籍學生免返台，利用上課影片拍攝，使用遠端教學，

讓外籍學生能自行上網觀看上課影片完成學業。 

4、有關本校三位交換至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因應疫情申請回國部分，如果

拉曼大學可以提供學生線上上課，就請學生在本島繼續課程，如果無法

則回本校繼續課程，請應外系與教務處協助。 

5、校門口量測體溫之人員應確實安排，避免產生防疫破口。早上 6 點起由

警衛協助測量體溫，夜間 8時至 11時也請警衛協助測量體溫，以控管進

入校內人員之體溫。 

6、因應防疫需求，晚間 23時校門準時關閉，請各系向同學宣導，晚間 23時

以前離開學校，避免逗留校內，以控管進出入校內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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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大專校院應避免教職員工生非必要或非急迫之出國  

發佈單位：高等教育司 聯絡人：吳志偉    電話：02-7736-5876 電子信箱：

david92@mail.moe.gov.tw 

 

為降低國內防疫負擔及課堂群聚感染風險，教育部於 109年 3月 13日通函大專校院，

應審慎評估各國疫情及搭機感染風險，減少或暫緩各類師生出國研習交流活動。因應

疫情發展，昨(16)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宣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停止師生

出國，而今(17)日教育部依傳染病防治法及參考昨日作法，宣布大專校院自明(18)日

起至本學期上課結束日止，應避免教職員工生非必要或非急迫之出國，並須加強自境

外返國教職員工生之清查及健康管理措施。 

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已於 109年 3月 12日函請各機關、學校對於各類人員之出國案

件，務必審慎評估其必要性或急迫性。教育部表示，為降低國內防疫負擔及避免影響

學校人力聯繫調度，教職員工亦應避免出國，大專校院務必審慎評估教職員工出國之

必要性及急迫性，並依以下原則辦理：各大專校院教職員出國，屬「國際旅遊疫情建

議等級」第三級警告者，應先採取替代措施，於疫情管制期間過後再行前往；屬第二

級警示或第一級注意者，校長應審慎從嚴審核，屬非必要或非急迫之出國案，應不予

同意，已核准之出國案件，亦應重新審核。 

教育部也指出，為降低課堂群聚感染風險及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學生亦應避免出國，

大專校院除暫緩各類學生出國研習及交流活動外，亦須積極勸導學生停止國外旅遊；

另應提醒自境外返國學生，於入境時應誠實申報其旅遊史，並主動告知學校，以利安

排健康管理措施，如因隱匿而造成校園防疫破口，將依校內獎懲規定追究其責任。 

教育部再次提醒，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昨日宣布，自今日起，國人於指揮中心發布

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第三級國家或地區後，非必要前往該等國家或地區，返國後接

受隔離或檢疫者，不得領取補償，並加徵必要之費用，費用將另外公布；此外，民眾

入境填寫檢疫通知書資料若不確實(包括提供不實聯絡資料或漏填)，除不得領取防疫

補償金，另將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58條規定及第 69條第 1項最高處 15萬元罰鍰，

另針對違反相關檢疫規定者，依法罰 10至 100萬，並將公布其姓名。 

 

 



附件二 

 


